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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0

年 1 月 13 日上午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3 号楼 621 会议室召开。本

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。会议由公司监事

会主席安景合先生召集并主持，会议应到监事 3 人，实到监事 3 人。根据《监事会议事

规则》中“紧急情况，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，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

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，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做出说明”的规定，本次会议以“紧急情

况”条款召集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与会监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，会议采取现场表决、记名投票的

方式，形成决议如下： 

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之决议有效期的议案》，本

议案同意票 3 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为明确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，监事会提请将 2019

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中的“本次非公开发

行股票决议有效期”内容进行调整，具体如下：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

票决议有效期 

调整前 调整后 

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

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

月。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

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

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

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之日起 12 个月。 



件，则决议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

发行实施完成日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 事 会 

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


